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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披露《2023 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15:30-16:3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本
次业绩说明会将采取网络互动方式举行。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董事、总裁刘金钟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薇女士，独立
董事郑登津先生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4 日前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7oQWvDplmg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
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4422 2023 年 8 月 2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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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基健康 股票代码 0009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邢江 任远

办公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 22区北海东街 1699号
六师国资大厦 7层

新疆五家渠市 22区北海东街 1699号
六师国资大厦 7层

电话 0994-5712188 0994-5712067

电子信箱 xingjiang@chalkistomato.com renyuan@chalkishealt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7,923,679.18 101,080,973.56 18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087,031.59 -27,167,874.5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7,565,780.21 -28,089,133.7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849,857.20 136,519,260.04 -2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1% -48.82% 同比增加 82.1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72,199,321.42 825,364,850.66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401,218.28 95,314,186.69 39.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4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8% 124,769,223 0 质押 59,621,900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97% 100,000,00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0% 50,103,596 0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22,717,509 0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61% 20,155,883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五一农场 国有法人 2.54% 19,608,29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102,550 0

张维林 境内自然人 0.65% 5,008,700 0

龚帆 境内自然人 0.64% 4,900,523 0

林爱弟 境内自然人 0.54% 4,127,37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新疆新粮艳阳天番茄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

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受理，并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下发
《关于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
核函〔2023〕130007 号）。 本次交易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受理，并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下发《关于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30007 号）。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收到深交
所的通知，因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审
核。 以 2023 年 3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的加期审计及申请文件更新补充工作已完成。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向深交所提交了恢复审核
的申请，并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 收到深交所同意恢复本次交易审核的通知。 本次交易尚需通
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该事项能否通过
审核、取得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审核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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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在确保公司全体董事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公司 8 名董事在规定的时间
内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

（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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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

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6 号），规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
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

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准则解释第 16 号。 公司对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

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
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
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规定。 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
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规定，公司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单项

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
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
披露相关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变更会计政策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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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3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四）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 年 8 月 31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七）召开地点：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北海东街 1699 号六师国资大厦 7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会议议案
1、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拟向公司股东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租赁房屋及地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销售公司与股东国恒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签订维修项

目涉及采购施工一体化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拟向公司股东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5.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租赁房屋及地坪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销售公司与股东国恒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签订维修项目涉及采购施
工一体化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凭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须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 1）。 受托人须持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证券账户卡或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二）登记时间：2023 年 8 月 30 日 10：00-14：00；15：30-19：30。
（三）登记地点：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北海东街 1699 号六师国资大厦 8 层证券投资部。
（四）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994-5712188、0994-5712067；
传真：0994-5712067；
会务常设联系人：邢江、任远。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说明（附件 2）。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5 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持有中基健康股数： 股；
委托人持股帐号： ；委托人证件 / 执照号码： ；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请在每项提案的“同意、反对、弃权”表决项下单选并打“√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
的议案》 √

3.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
案》 √

4.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拟向公司股东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5.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下属分公司租赁房屋及地坪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销售公司与股东国恒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签订维修项目涉及采购施工一体化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7.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若委托人未对以上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是；□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单位印章）：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二〇二三年 八 月 三十一 日；有效期限： 会议当日
附件 2：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72
2、投票简称：中基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意见包括：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 年 8 月 31 日的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

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0972�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基健康 公告编号：2023-099 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 在确保公司全体监事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公司 3 名监事在规定的时间
内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

（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300629� � � � � � 证券简称：新劲刚 公告编号：2023-053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劲刚 股票代码 3006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一波 邹志锋
电话 0757-66823006 0757-66823006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五金工业区博金路 6
号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五金工业区博金路 6
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king-strong.com investor@king-stro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54,302,813.00 199,991,226.76 199,991,226.76 2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626,769.97 67,099,934.23 67,099,934.23 1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7,215,795.33 62,987,805.93 62,987,805.93 2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960,962.21 -44,207,354.54 -44,207,354.54 3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0.28 0.28 1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0.27 0.27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5.91% 5.91%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87,818,996.98 1,471,998,950.53 1,478,884,157.21 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11,987,459.28 1,234,933,457.34 1,234,933,457.34 6.2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
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公司 2022 年
度未提前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
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和“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
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准则解释的发布，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生效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8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刚 境内自然人 17.45% 41,431,580.00 31,073,685.00 质押 10,031,165.00
雷炳秀 境内自然人 4.00% 9,494,689.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军工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7% 8,000,000.00 0.00

吴小伟 境内自然人 3.14% 7,450,553.00 0.00
文俊 境内自然人 2.87% 6,804,459.00 5,129,594.00
彭波 境内自然人 2.47% 5,873,015.00 0.00
王婧 境内自然人 1.48% 3,515,334.00 2,636,500.00
朱允来 境内自然人 1.02% 2,410,763.00 0.00
广东汇融诚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汇融诚聚
海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2% 1,953,380.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军民融合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2% 1,949,798.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雷炳秀女士与王刚先生为母子关系；雷炳秀女士与王婧女士
为母女关系；王刚先生与王婧女士为兄妹关系；彭波女士为王刚先生侄子
的母亲。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广东汇融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融诚聚海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53,38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泰威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244008581），属于原《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有效期满后通过重新认定的情形，发证时间：2022 年 12 月 22 日，有效期：三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再次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2、2023 年 4 月 9 日，公司与仁健微波股东李忠慧、胡明武、文翔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
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李忠慧、胡明武、文翔合计持有的仁健微波 60%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仁健微波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筹划股权收购事项暨签署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3、2023 年 4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
《准则解释第 16 号》要求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 公司 2022 年度对相关资产计提了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合计
12,388,810.68 元，本次计提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2 年度计提
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5、2023 年 4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3）；

6、2023 年 4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流动
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风险等级不高于 R3（中风
险）的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7、2023 年 4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额度的议案》，根据
公司 2023 年经营计划安排，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拟向相关银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的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8、2023 年 4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 2022 年度宽普科技绩效管理任务书及全资子公司实施超额业绩奖
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2 年度宽普科技绩效管理任务书》进行追认，并根据
《2022 年度宽普科技绩效管理任务书》的约定，对全资子公司宽普科技核心管理层进行业绩奖
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追认 2022 年度宽普科
技绩效管理任务书及全资子公司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

9、2023 年 4 月 1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的 20%，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8）；

10、2023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
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
案》， 由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中有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考核等级
在 C 档，本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70%，当期不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按照作废处理，上述不得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0.6084 万股。 通过调整后，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
11.531 元 / 股调整为 8.793 元 / 股，授予数量由 119.6 万股调整为 155.48 万股。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上述达成归属条件的股份 2023 年 7 月 3 日上
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
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以及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7）。

11、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成
都仁健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现金 17,160 万元收购李忠慧、 胡明武、
文翔合计持有的仁健微波 60%的股权，并于 2023 年 6 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现金收购成都仁健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以及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现
金收购成都仁健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 刚
2023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301078 证券简称：孩子王 公告编号：2023-069
债券代码：123208 债券简称：孩王转债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孩子王 股票代码 3010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侍光磊 戴璐
电话 025-52170981 025-52170981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运粮河东路 701
号孩子王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运粮河东路 701
号孩子王

电子信箱 ir@haiziwang.com ir@haiziwa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59,484,204.74 4,373,739,166.48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551,584.54 66,943,280.13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4,073,164.21 43,232,457.71 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7,638,957.27 392,513,554.54 -3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39 0.0615 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37 0.0615 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2.33% -0.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445,715,242.30 7,856,961,372.64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81,535,926.84 2,961,913,627.58 4.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4,4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
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博思达
企业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4.96% 277,563,504 277,563,504

南京千秒诺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1.49% 127,819,468 127,819,468

HCM� KW�
（HK）
HOLDINGS�
LIMITED

境 外 法
人 9.22% 102,568,656

CORAL�
ROOT�
INVEST-
MENT�LTD

境 外 法
人 6.06% 67,438,847

南京子泉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26% 47,424,564 47,424,564

AMPLE-
WOOD�
CAPITAL�
PARTNERS�
（HK）
LIMITED

境 外 法
人 2.94% 32,670,990

Fully� Merit�
Limited

境 外 法
人 2.58% 28,702,867

南京维盈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50% 27,835,640

福建大钲一
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11% 23,492,997

Star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HK� V,�
Limited

境 外 法
人 1.43% 15,914,1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苏博思达与南京千秒诺、南京子泉为一致行动人，签有一致行动协议。
2、福建大钲的有限合伙人南京柏语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部分出资人亦间接
持有南京子泉的出资份额。
3、沈晖和吴涛为南京千秒诺的出资人，同时也为南京维盈的出资人。 其中，沈晖持有南京
千秒诺 14.17%的股权，持有南京维盈 45.49%的出资份额；吴涛持有南京千秒诺 19.46%的股
权，持有南京维盈 45.49%的出资份额。
4、南京子泉的主要出资人为江苏疌泉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公司实际控制人汪
建国通过江苏疌泉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南京子泉 15.57%的出资份额。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2023 年孩子王
儿童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孩王转债 123208 2023 年 07 月
24日

2029 年 07 月
23日 103,900

第 一 年 为
0.3%、第二年为
0.5%、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年为
1.8%、第六年为
2.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8.61% 62.2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67 8.32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98 号）同意，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03,9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共计
1,039.00 万张，按面值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39,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 1,024,346,842.21 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
对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3）验字第 60972026_B01
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存放
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103,9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孩王转债”，债券代码“123208”。

2、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 Leyou�
(Hong� Kong)� Limited 持有的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友国际”）65%股权，本
次交易完成后，乐友国际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6 月 10 日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现金收购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6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2023 年 6 月 17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现金收购乐友国际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交割的先决条件均已达成或被有权方豁免，公司已
取得交易对方关于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的确认，据此，乐友国际于近日完成了股权转让过户及
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及高级人员变更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9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暨现金收购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65%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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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23 年 8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茸江路 785 号行政楼 4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336,5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0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会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5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苏爽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168,645,475 99.5918 691,100 0.408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续 聘 公
司 2023 年度
财务审 计 机
构 及内 控审
计 机构的 议
案

33,772,458 97.9946 691,100 2.005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 1 已对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文婷、藕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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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3 年 9 月 5 日
3.�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47 *ST同达 2023/8/28

二、 取消原因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结合最新出台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核实确认。
三、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待公司确定经备案审核通过的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后， 公司将重新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23 年 8 月 26 日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